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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及内容
项目名称：红塔区中心城区停车泊位特许经营权有偿出让项目。
项目内容：红塔区辖区内北城街道、春和街道、大营街街道、凤凰街道、高仓街道、李棋街道、玉带街道、玉兴街道的现有路内停车泊位12837个，有偿出让20年停车泊位特许经营权给特许经营方，特许经营方以使用者付费模式收取车位停车费用。
二、项目资金来源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资金来源由实施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特许经营者，特许经营者自筹或融资缴纳中标金额至实施机构指定账户（财政非税收入账户）。
评估情况：根据云南景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4年9月6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对红塔区中心城区停车泊位特许经营权（20年经营年限）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于价值时点2024年8月26日的红塔区中心城区停车泊位特许经营权20年市场价值40,986.00 万元。
[bookmark: _Toc175927642]三、项目实施机构
红塔区人民政府授权红塔区城市管理局作为本项目特许经营权有偿出让的实施机构，负责特许经营项目筹备、实施及监管，具体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牵头编制实施方案、开展特许经营可行性论证、特许经营者招选及协议签订、履行等工作。
四、存量资产情况
红塔区辖区内北城街道、春和街道、大营街街道、凤凰街道、高仓街道、李棋街道、玉带街道、玉兴街道的现有路内停车泊位12837个，属于市政设施用地（道路红线内已划线停车泊位），不涉及存量债务问题，由红塔区人民政府授权红塔区城市管理局作为本项目特许经营权有偿出让的实施机构。 
现状：
1、红塔区中心城区城市道路沿街两侧存在车辆违章占道、乱停乱放现象，部分商铺门前的路内停车位存在被私占的现象。
2、停车采用多主体分散管理模式，收费信息不透明、缴费入口不统一等现象，缺乏统一高效的停车信息服务平台，无法有效引导停车，停车管理难度较大。
五、特许经营主要内容
1、收费渠道和方式：项目特许经营期内，项目收益来源于停车收费，不涉及政府补贴，由特许经营者自主经营、收取费用并维护相关的设施，采用APP缴费、微信、支付宝等方式，直接收取至特许经营者银行账户，所得收入无需上缴城管部门或财政部门。
2、特许经营实施方式：本项目采用TOT投融资模式实施。
3、特许经营期限：本项目合作期限设置为20年。
六、主要研究结论
结合相关文件精神、红塔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实施本项目可盘活存量资产，缓解财政资金压力。
本项目由中标特许经营者独立开展运营，不涉及新建及改扩建，风险相对较小。属于具有一定公益性且存在经营收入的项目，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方式，给予车辆适当的免费停放时间，在特许经营权运营期20年，内含报酬率达到13.45%，盈利能力较强，收入较为可观。 
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停车位的供求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停车难的问题较为突出。停车收费存在多主体分散独立运营，缺乏统一高效的停车信息服务平台。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引入特许经营者的智能技术及市场运营管理模式，由特许经营者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和运营，结束以前分散管理的模式，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风险的合理分配，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综上所述，针对红塔区中心城区停车泊位特许经营权有偿出让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是可行的。




